
葵青區議會文件第 30/D/2018 號  

 

二零一八年五月十日  

葵青區議會大會  

 

致：葵青區議會主席  

 

由：黃炳權議員  

 

議題：政府如何處理商業塗鴉   

 

內容：   

有市民自 2017 年 10 月起，至今曾多次向 1823 熱線投訴有關大窩口邨至悅

來酒店一帶的商業塗鴉事件。   

 

該商業塗鴉涉及宣傳上門收電器、舊酒、黑膠及 CD 唱片，有手寫的亦有印

模的。遍佈於上址的公園、天橋、隧道、燈柱、電箱和地面等 50 多處地方。  

 

雖然各政府部門不斷用油漆遮蓋商業塗鴉，但新的塗鴉又不停出現。半年

來問題一直沒有解決。   

 

市民除了非常不滿政府對此塗鴉束手無策之外，更進一步質疑是否有政府

人員縱容包庇，收受利益。  

  

事實上，這些商業塗鴉破壞公物，嚴重影響市容，而政府用油漆補救又變

成另類塗鴉，情況慘不忍睹。  

  

現邀請運輸署、路政處、康文署等有關部門出席商討解決辦法。  


